
关于调整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 1 号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业绩报酬计提比例的公告

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合计划”）于

2022 年 8 月 31 日合同变更生效，根据《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

计划资产管理合同（修订版 3）》的约定，本集合计划自 2022 年 8 月 31 日起调

整业绩报酬计提比例如下：

年化收益率 提取比例

R＜4.20％ 0

R≥4.20％ 60％

其中 R 为期间年化收益率，具体的业绩报酬计提方法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集

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。

风险提示：本集合计划约定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，仅是管理人计提业绩报

酬的基准，并非管理人向投资者作出的预期收益，更非管理人向投资者做出保

本保收益的承诺。管理人不以任何方式向投资者作保本或保收益的承诺。

特此公告。

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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